 
苏州市审计局文件
苏审发〔2021〕15号  
苏州市审计局关于市、区审计局2020年度
综合考核优秀等次的通报
各市、区审计局，市局各处室：

2020年，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坚强领导下，全市审计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审计委员会会议精神以及全国、全省审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紧扣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主线，抓好“五个强审”行动年度方案实施，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

为激励和引导全市审计机关比学赶超、争创一流，推动苏州审计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根据《市、区审计局综合考核办法（试行）》（苏审发〔2019〕87号），市局组织开展了市、区审计局2020年度综合考核。经各市、区审计局自评、市局综合考核办公室考评、市局考核领导小组审议，并报市局党组研究决定，太仓市审计局、昆山市审计局、张家港市审计局、相城区审计局等4家单位为2020年度全市审计机关综合考核优秀等次。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全市审计机关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立足新发展阶段，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思想高度一致、行动同频共振，“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奋力开创新时代审计事业发展新局面。各市、区审计局、市局各处室要以先进单位为榜样，对标找差，务实创新，为苏州审计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苏州市审计局

                        2021年3月1日

抄送：太仓市政府、昆山市政府、张家港市政府、相城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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